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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對興櫃公司財務業務管理處理程序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一項，略) 

 

本中心依下列標準選定

受查公司： 

一、按下列標準選案： 

（一）營業收入、營業利

益或稅前淨利與去

年同期相較，變動

較大者。 

（二）對採用權益法認列

之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有重大

之投資損失者。 

（三）與關係人之進、銷

貨交易、應收關係

人款項或預付關係

人款項、或股權、

資產買賣金額重大

或交易條件異常

者。 

（四）本期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金額達新台幣

一億元且占期末總

資產百分之三以上

者（建設公司取得

或處分營建用地

者，不適用）。 

（五）背書保證金額過高

者。 

（六）期末資金貸予他人

金額合計達權益百

分之十以上，或本

期增加之資金貸予

第六條 

(第一項，略) 

 

本中心依下列標準選定

受查公司： 

一、按下列標準選案： 

（一）營業收入、營業利

益或稅前淨利與去

年同期相較，變動

較大者。 

（二）對採用權益法認列

之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有重大

之投資損失者。 

（三）與關係人之進、銷

貨交易、應收關係

人款項或預付關係

人款項、或股權、

資產買賣金額重大

或交易條件異常

者。 

（四）本期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金額達新台幣

一億元且占期末總

資產百分之三以上

者（建設公司取得

或處分營建用地

者，不適用）。 

（五）背書保證金額過高

者。 

（六）期末資金貸予他人

金額合計達權益百

分之十以上，或本

期增加之資金貸予

為落實鉅額股權資

產交易之審查，將當期非

流動之股權投資增減金

額占權益比重較高者，納

入財務項目之選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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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他人金額達權益百

分之三以上者。 

（七）財務比率不佳者。 

（八）會計項目重大變動

者。 

（九）本期營業活動產生

之淨現金流量為淨

流出且金額占期末

總資產百分之三以

上者；或本期營業

活動產生之淨現金

流量較上期金額減

少達百分之五十且

達期末總資產百分

之三以上者。 

（十）當期非流動之股權

投資增減金額占權

益比重較高者。 

（十一）登錄興櫃滿二個

完整會計年度以

上，而未申請上櫃

（市）者。 

 

(第二項第二款以下略) 

他人金額達權益百

分之三以上者。 

（七）財務比率不佳者。 

（八）會計項目重大變動

者。 

（九）本期營業活動產生

之淨現金流量為淨

流出且金額占期末

總資產百分之三以

上者；或本期營業

活動產生之淨現金

流量較上期金額減

少達百分之五十且

達期末總資產百分

之三以上者。 

 

 

 

（十）登錄興櫃滿二個完

整會計年度以上，

而未申請上櫃（市）

者。 

 

(第二項第二款以下略) 

 

 


